
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
慈善资金管理使用办法
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，为促进我区慈善事业的发展，规范慈善资金管理使用秩序，保证资金的良好运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及《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会慈善资金管理使用办法：
    一、资金来源
    （一）政府资助和国内外社会团体、其他组织、个人的捐赠，包括款、物、有价证券、专利转让等。
    （二）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通过一定形式的资金经营，获得的增值资金。
    二、资金募集
    （一）资金募集工作，要坚持捐赠者自愿原则，并与弘扬“扶危济困，乐善好施”的传统美德有机结合，入情入理向捐赠者讲明募集意义和募集资金用途，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、关心和支持。
    （二）围绕慈善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国内间多渠道、多途径、多层次地募集资金，并积极争取海外社团组织和乡亲的捐助，扩大资金来源。
（三）严格募集捐赠手续，建立捐赠资金和实物的登记、保管、使用、实物报废等制度，及时向捐赠者和社会通报资金和实物使用情况。
 (四)定向捐赠资金由总会按程序接收，捐赠数额的5%纳入总会作为一般慈善基金管理，余额按捐赠者的意愿用于资助特定的具体公益事业和困难群体。

（五）设立冠名慈善基金的，其一次性捐赠的冠名慈善基金的5%纳入总会作为一般慈善基金管理，余额按捐赠者的意愿用于资助特定的具体公益事业和困难群体。

（六）设立冠名留本捐息慈善基金的，其冠名留本捐息慈善基金利息的5%纳入总会作为一般慈善基金管理，利息余额按捐赠者的意愿用于资助特定的具体公益事业和困难群体。

三、资金使用
    募集资金必须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，符合本会宗旨，不得挪作它用，并严格执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，围绕我区慈善事业工作发展目标，优先用于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好的慈善公益项目，同时尊重捐赠者的意愿。   

四、资金管理
（一）本会在银行设慈善资金专户、留本付息冠名慈善基金专户和非留本付息冠名慈善基金专户，对捐赠的外币设外汇专户，对捐赠的实物设专帐管理。本会对各专户专帐实行独立核算。冠名慈善基金使用须经冠名慈善基金捐赠者同意。
（二）任何单位或个人捐赠本会款物，必须先转入本会专户（帐），捐赠者有明确指定受益项目的，经本会审核同意，再拨受益项目单位或个人；捐赠者没有明确指定受益项目的，由本会统筹安排。
（三）属于本会可以自主统筹安排的款物使用，须经会长办公会批准，重大支出须经常务理事会批准，使用限额标准和程序由常务理事会研究通过实施细则。
（四）本会专职人员及办公经费，列入区财政预算，经费管理参照国家事业单位财务制度。
五、审计监督   

（一）使用本会募集款物，单位或个人要认真负责地管好、用好该款物，实行专款（物）专用。项目完成后的15日内须书面报告本会备案，单位负责人应签名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本会有权对款物使用情况及效果进行检查监督，如发现有违规情况，本会有权减少、停止或收回资助的款物，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（二）本会定期公示募集款物收支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、接受各级审计财政部门检查，每年以书面形式向区社会管理局报告。
本办法经表决通过之日起实行。原《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停止执行。


